
甘肃陇神戎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

 

根据《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》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

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——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

股票上市规则》等有关文件规定，以及《公司章程》《独立董事制度》等公司制度

的约定，我们作为甘肃陇神戎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，本着对公司、全

体股东和投资者负责的态度，秉持实事求是的原则，对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

三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： 

一、关于公司 202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独立意见  

202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：不派发现金红利，不送红股，不以资本公积金转

增股本。 

经审阅公司《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》等资料，并就有关情况进行询问后，

我们发表如下独立意见：公司本次利润分配预案的拟定符合《公司法》《证券法》

《公司章程》《未来股东回报规划（2020-2022 年）》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制度

的规定，且是在综合考虑公司未来经营发展重点建设项目对资金的需求情况，以

及考虑到收购甘肃普安制药股份有限公司70%股权重大资产重组后续资金支付的

需求下做出的，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，因此，我们同意该预案，

并同意将本议案提交至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二、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意见 

经核查，我们认为：公司根据财政部 2021 年 12 月 30 日发布的《关于印发<

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5号>的通知》（财会〔2021〕35 号）和 2022 年 11 月 30 日

发布的《关于印发<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6 号>的通知》（财会〔2022〕31 号）的

相关规定要求执行，符合相关规定。执行变更后的会计政策，能够更客观、公允

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，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

规定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，我们同意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。 

三、关于公司 2022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独立意见  

经核查，目前公司已经建立了健全的内部控制制度和较为完善的法人治理结

构，符合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和证券监管部门的要求。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具有较

强的针对性、合理性和有效性，并且得到了较好的贯彻和执行，在公司经营的采



购、生产、销售等各个关键环节、技术研发、关联交易、对外担保、预算控制、

重大投资、信息披露等方面发挥了较好的管理控制作用，对公司各项业务活动的

健康运行和经营风险的控制提供保证。我们认为公司《2022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

告》全面、客观、真实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体系建设和运作的实际情况。 

四、关于 2022 年度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、公司对外担保

情况的独立意见  

根据中国证监会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8 号——上市公司资金往来、对外担

保的监管要求》等规定和要求，以及《公司章程》《对外担保管理制度》等规定，

对公司 2022年度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及关联方占用资金、公司对外担保情况进

行了认真的了解和核查，发表如下独立意见：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不存在

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，也不存在以前年度发生并累计至 2022年 12 月 31 日的违

规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。截止 2022年 12 月 31 日，公司累计和当期不存在为控

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的情况。 

五、关于公司 2022 年度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  

报告期内，为确保甘肃省国有资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关于解决和避免同业竞

争的承诺履行，加快推进普安制药股权收购工作，2022 年 4月 18 日，公司与关联

方甘肃农垦集团和控股股东甘肃药业集团签署《委托管理协议》，将普安制药委托

公司进行经营管理。本次交易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、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《关联

交易管理制度》的规定，是解决公司与普安制药存在的同业竞争问题的过渡性有

效措施，有利于推动双方早日实现资源协同整合、促进互利发展，符合公司长远

利益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2022年度，公司持续推进以支付现金方式购买甘肃普安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70%

股权暨关联交易重大资产重组事项，标的资产定价原则和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、

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，审议通过的《甘肃陇神戎发药业股份有限

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报告书（草案）》及修订稿已详细披露了本次交易需

要履行的法律程序及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事项，并充分披露了本次交易相关风险，

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，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。 

公司 2022 年度发生了 1 项日常关联交易行为，子公司发生了 2 项日常关联交

易行为。公司及子公司发生的与日常经营相关的持续性关联交易事项,决策程序符

合有关法律、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《关联交易管理制度》的规定，定价公允，符合

公司及子公司实际生产经营需要。上述关联交易事项不存在任何内部交易，不存



在损害公司和所有股东利益的行为。 

2022 年度，公司控股子公司三元医药代理销售关联法人普安制药的药品，2022

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为 2500 万元，实际完成金额为 3210.95 万元，实际完

成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为预计日常关联交易金额的 128.44%，主要原因是 2022年 12

月份三元医药代理销售关联法人普安制药主打产品“宣肺止嗽合剂”销量大增，

导致实际完成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与预计金额差异较大；公司全资子公司神康医药

向关联法人普安制药提供销售管理服务，2022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为 500

万元，实际完成金额为 559.44 万元，实际完成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为预计日常关联

交易金额的 111.89%，主要原因是 2022 年 12 月份普安制药主打产品“宣肺止嗽合

剂”销量大增，导致实际完成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与预计金额差异较大。 

六、关于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独立意见  

该关联交易事项是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正常经营活动所需，交易价格参照市场

公允价格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、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；不会对公

司的财务状况、经营成果造成重大不利影响；也不会影响公司独立性，公司业务

不会因此类交易的发生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或被其控制，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

该关联交易事项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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